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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灵川县小蓝蔬菜店城南分店遗失由灵川县
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 年
08 月 0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50323600247279 ，声明作废。
▲陈积锐遗失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生证，学
号： 2017070030418 ，声明作废。
▲向尚富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199890110433130196805229894 ，声明作
废。
▲灵川县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双潭农贸市场遗
失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号
NO ： 03001858 ，金额为： 18000 元，
(升级改造工程款)，声明作废。
▲赵同桂遗失其弟赵同柳(15 排 1 行 12 号)
骨灰寄存证壹本，声明作废。
▲唐艳遗失桂林职工大学毕业证书，证书编
号为： 508675201106000214 ，声明作
废。

▲胡妮婷遗失护士证，证书编号为：
200945046786 ，声明作废。
▲李春香遗失护士证，证书编号为：
200945046800 ，声明作废。
▲张世界遗失由桂林荣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预约金收据一张，收据编号为：
ZLXF0007225，金额：￥ 10000，声明作废。
▲桂林市安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委员会遗失法人资格证书(三证)，声明作
废。
▲金君遗失位于象山区中山南路 39 号 8 栋
2-1-1 号住宅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
第二联、第三联，票号为：(151)桂地现
00186479 ，金额：人民币贰仟柒佰玖拾肆
元陆角整(￥ 2794 .60)，特此声明。
▲桂林市临桂县六塘镇初级中学遗失机构信
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为 ：
B20450322000073906 ，声明作废。
▲ 廖 小 枝 ( 身 份 证 号 码 ：
452330197403041678)遗失教师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为： 984530120000561 ，声

明作废。
▲于美秀、邓国生遗失坐落在临桂县临桂
镇人民路大世界北楼 1 栋 1 单元 6 层 4
号房屋的他项权证，他项权证号为：
20152633 号，声明作废。
▲ 李 正 乔 ( 身 份 证 号 码 ：
430521198509089219)遗失军官证，编
号为：军字第 0545962 号，声明作废。
▲ 韩 国 青 ( 身 份 证 号 码 ：
130922198705170011)遗失军官证，编号
为：军字第 0942938 号，声明作废。
▲ 吕 美 清 (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322198010100027)遗失税收缴款书
( 税 务 收 现 专 用 ) 四 联 ， 票 号 为 ：
00108997 ，开票日期： 2017 年 3 月 28
日，金额： 5480 .97 元，特此声明。
▲邓宏杰遗失由桂林市龙光铂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一期-17 栋-503 号房
屋的收据一张，收据编号为：P1010483，

金额;26594 元，声明作废。

▲广西盛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公章全称：广西盛达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印章编号为： 4503002013938 号，
声明作废。
▲广西盛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副 本 ， 注 册 号 为 ：
450300000120005 号，声明作废。
▲港中旅(桂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

国内旅游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

1000677 ，声明作废。

公告

本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桂林市丽晶大酒店有限公司

居民身份证遗失声明

▲黄凯翔 450302199409291012

现有我处管理的房产约 1700 平方米
公开招租，有关场地位置、经营范围等详
情要求，请咨询邹女士 13788038947 。
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 日上午 12 点之前。

桂林市象山景区管理处
2019 年 3 月 26 日

招标公告

桂林独秀水泥总厂危旧房改住房改造
项目位于桂林独秀水泥总厂内，建设单位
为桂林独秀水泥总厂。规划总平面方案由
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完
成并报我局审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
法》要求，现将该规划予以公示，公开征
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其他详细情况
请到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桂林
独秀水泥总厂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周边
群众或利害关系人若对规划方案有异议，
请于公示期内将合理合法的书面意见(署
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反馈到灵川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773-

6819828 、 0773-6812493)，申请人及
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逾期不反映，视为无异议，住建局按照
程序批准实施。

公示期限：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2019 年 4 月 4 日止

公示地点：
1 .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 桂林独秀水泥总厂危旧房改住房

改造项目现场
3 . 灵川县人民政府网
4 . 主流媒体刊登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3 月 25 日

桂林独秀水泥总厂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规划
总平面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推行公务
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健全公
务员激励保障机制，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
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和职责设置
公务员领导职务和职级序列。

本规定所称职级，是公务员的等级序列，是与
领导职务并行的晋升通道，体现公务员政治素质、
业务能力、资历贡献，是确定工资、住房、医疗等
待遇的重要依据，不具有领导职责。

公务员可以通过领导职务或者职级晋升。担任领
导职务的公务员履行领导职责，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
级公务员依据隶属关系接受领导指挥，履行职责。

第三条 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旨在
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完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设置办
法，建立职级序列，畅通职级晋升通道，拓展职级
晋升空间，促进公务员立足本职安心工作，加强专
业化建设，激励公务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第四条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坚持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
道正派，坚持向基层倾斜，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

第五条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施工
作，由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分
级负责。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职务
与职级并行制度组织实施的宏观指导。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具体指导本辖区内公务员职
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章 职务与职级序列

第六条 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法律和机构
规格设置。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
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
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
乡科级副职。

第七条 职级序列按照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
类、行政执法类等公务员职位类别分别设置。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序列分为：一级巡视
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二级调研员、三级
调研员、四级调研员、一级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
员、三级主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级科员、二
级科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职级序列
另行规定。

第八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职级对应相应的级
别。

领导职务对应的级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对应的级别是：
（一）一级巡视员：十三级至八级；
（二）二级巡视员：十五级至十级；
（三）一级调研员：十七级至十一级；
（四）二级调研员：十八级至十二级；
（五）三级调研员：十九级至十三级；
（六）四级调研员：二十级至十四级；
（七）一级主任科员：二十一级至十五级；
（八）二级主任科员：二十二级至十六级；
（九）三级主任科员：二十三级至十七级；
（十）四级主任科员：二十四级至十八级；
（十一）一级科员：二十六级至十八级；
（十二）二级科员：二十七级至十九级。
第九条 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对应的综合管理

类公务员最低职级是：
（一）厅局级正职：一级巡视员；
（二）厅局级副职：二级巡视员；
（三）县处级正职：二级调研员；
（四）县处级副职：四级调研员；
（五）乡科级正职：二级主任科员；

（六）乡科级副职：四级主任科员。

第三章 职级设置与职数比例

第十条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按照下列规格
设置：

（一）中央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设
置一级巡视员以下职级；

（二）副省级城市机关设置一级巡视员以下职
级，副省级城市的区领导班子设置一级、二级巡视
员；

（三）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领导班
子设置一级巡视员，市（地、州、盟）、直辖市的
区机关设置二级巡视员以下职级，副省级城市的区
机关设置一级调研员以下职级；

（四）县（市、区、旗）领导班子设置二级巡视员、
一级调研员、二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县（市、区、
旗）、乡镇机关设置二级调研员以下职级。

第十一条 职级职数按照各类别公务员行政编
制数量的一定比例核定。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职
数按照下列比例核定：

（一）中央机关一级、二级巡视员不超过机关
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12% ，其中，正部级单位
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级巡视员总数的
40% ，副部级单位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级
巡视员总数的 20% ；一级至四级调研员不超过机
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65% 。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一级、二级巡
视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5% ，其中
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级巡视员总数的
30% ；一级至四级调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
职位数量的 45% 。

（三）副省级城市机关一级、二级巡视员不超
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2% ，其中一级巡视
员不超过一级、二级巡视员总数的 30% ；一级至
四级调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43% ，其中一级调研员不超过一级至四级调研员
总数的 20% 。

（四）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领导班
子一级巡视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的 15% 。市
（地、州、盟）、直辖市的区机关二级巡视员不超
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1% ；一级至四级调
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20% ，其
中一级、二级调研员不超过一级至四级调研员总数
的 40% ，一级调研员不超过一级、二级调研员总
数的 50% ；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不超过机关综合
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60% ，其中一级、二级主任科
员不超过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总数的 50% 。

（五）副省级城市的区领导班子一级、二级巡
视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的 15% ，其中一级巡视
员不超过一级、二级巡视员总数的 40% ；副省级
城市的区机关一级调研员以下职级职数，按照第四
项规定执行。

（六）县（市、区、旗）领导班子二级巡视员不超过
领导班子职数的 10%，一级、二级调研员不超过领
导班子职数的 20%。县（市、区、旗）、乡镇机关二级
调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2%；三
级、四级调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10%，其中三级调研员不超过三级、四级调研员总数
的 40%；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
类职位数量的 60%，其中一级、二级主任科员不超
过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总数的 50%。

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个别情况特殊需要调整
职级比例的，应当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中
央机关和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实
际，可以对前款规定中未作区分的各职级层次的比
例予以细化。

第十二条 中央和省级机关垂直管理的机构、
市地级以上机关的直属单位或者派出机构，根据机
构规格，参照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设置职级和
核定职数。

直辖市的县领导班子和县、乡镇机关，副省级
城市的乡镇机关，根据机构规格，由省级公务员主
管部门参照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研究确定职级
设置和比例。

第十三条 职级职数一般按照各机关分别核
定。职数较少或者难以按照各机关分别核定的职
级，由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及其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
实际情况和职级晋升审批权限，分级统筹核定和使
用。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县（市、
区、旗）的领导班子与所属部门职级职数分开统筹
核定和使用。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统筹使用若干名

一级巡视员职数，用于激励少数特别优秀的县
（市、区、旗）党委书记。

第十四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职级设置方
案，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省级以下机关及
其直属机构职级设置方案的审批或者备案程序，由
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章 职级确定与升降

第十五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的任免与升降，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公务员的职级依据其德才表现、工
作实绩和资历确定。

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首次确定职级按照有关规定
套转。新录用公务员按照有关规定确定一级主任科
员以下及相当层次的职级。从国有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调任的人员，按照公务员
调任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其原任职务、调任职位和
工作经历确定职级。机关接收的军队转业干部，按
照国家军转安置有关规定确定职级。

第十七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在职级职数
内逐级晋升，并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具备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知识，
忠于职守，勤勉尽责，勇于担当，工作实绩较好；

（三）群众公认度较高；
（四）符合拟晋升职级所要求的任职年限和资

历；
（五）作风品行好，遵纪守法，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正廉洁。
第十八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具备下列基

本资格：
（一）晋升一级巡视员，应当任厅局级副职或

者二级巡视员 4 年以上；
（二）晋升二级巡视员，应当任一级调研员 4

年以上；
（三）晋升一级调研员，应当任县处级正职或

者二级调研员 3 年以上；
（四）晋升二级调研员，应当任三级调研员 2

年以上；
（五）晋升三级调研员，应当任县处级副职或

者四级调研员 2 年以上；
（六）晋升四级调研员，应当任一级主任科员

2 年以上；
（七）晋升一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乡科级正职

或者二级主任科员 2 年以上；
（八）晋升二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三级主任科

员 2 年以上；
（九）晋升三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乡科级副职

或者四级主任科员 2 年以上；
（十）晋升四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一级科员 2

年以上；
（十一）晋升一级科员，应当任二级科员 2

年以上。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德才表

现、职责轻重、工作实绩和资历等因素综合考虑，
不是达到最低任职年限就必须晋升，也不能简单按
照任职年限论资排辈，体现正确的用人导向。

第十九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所要求任职年限的
年度考核结果均应为称职以上等次，其间每有 1 个
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任职年限缩短半年；
每有 1 个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等次或者不定等
次的，该年度不计算为晋升职级的任职年限。

第二十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按照下列程序办
理：

（一）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研
究提出工作方案。

（二）对符合晋升职级资格条件的人员进行民
主推荐或者民主测评，提出初步人选。

（三）考察了解并确定拟晋升职级人选。中央
机关公务员晋升一级、二级巡视员，应当进行考
察；晋升其他职级可以综合考虑民主推荐、民主测
评与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一贯表现等情况确定人
选。省级以下机关公务员晋升职级的考察了解方
式，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结合实际研究确定。

（四）对拟晋升职级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期不
少于 5 个工作日。

（五）审批。中央机关公务员晋升职级由本机
关党组（党委）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审批，一
级、二级巡视员职级职数使用等情况按年度报中央
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省级以下机关公务员晋升职

级的审批权限，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意
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审定。

各级机关中未限定职数比例的职级，其晋升
程序可以适当简化。

第二十一条 公务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晋升职级：

（一）不符合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
（二）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处分等影响

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尚未

作出结论的；
（四）影响晋升职级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公务员职级实行能上能下，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降低职级：
（一）不能胜任职位职责要求的；
（二）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
（三）受到降职处理或者撤职处分的；
（四）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二十三条 中央机关和地方各级公务员主

管部门可以根据本章规定，按照落实好干部标
准、从严管理干部和树立鼓励干事创业、担当作
为导向的要求，结合实际细化公务员职级升降的
条件和情形。

第五章 职级与待遇

第二十四条 领导职务与职级是确定公务员
待遇的重要依据。公务员根据所任职级执行相应
的工资标准，享受所在地区（部门）相应职务层
次的住房、医疗、交通补贴、社会保险等待遇。

担任领导职务且兼任职级的公务员，按照就
高原则享受有关待遇。

第二十五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不改变工作
职位和领导指挥关系，不享受相应职务层次的政
治待遇、工作待遇。因不胜任、不适宜担任现职
免去领导职务的，按照其职级确定有关待遇，原
政治待遇、工作待遇不再保留。

第二十六条 公务员因公出国出差的交通、
住宿标准以及办公用房标准等待遇，不与职级挂
钩。

第二十七条 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成员因换
届不再提名、机构改革等原因免去领导职务转任
职级的，保留原待遇，不改变干部管理权限。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八条 担任领导职务且兼任职级的公
务员，主要按照领导职务进行管理。

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员一般由所在机
关进行日常管理。公务员晋升至所在机关领导成
员职务对应的职级，不作为该机关领导成员管理。

第二十九条 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职务与职
级的对应关系，公务员担任的领导职务和职级可
以互相转任、兼任；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可以
晋升领导职务或者职级。

第三十条 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
执法类等不同职位类别公务员之间可以交流，根
据不同职位类别职级的对应关系确定职级。

第三十一条 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公务员职务
与职级并行制度，不得违反规定设置职级，不得
超职数配备职级，不得随意放宽职级任职资格条
件，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职级待遇标准。
对违反相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党委或者公务员
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予
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
育、组织处理或者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
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参照本规定
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
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
施行。 2006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附
件四《综合管理类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办
法》和 2015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
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同时废止。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记者杨
维汉 陈菲）执法检
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开展监督工作的重要
方式。如何让这一监
督方式更具权威、更
有力度？

日前，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水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中首次引
入第三方评估，借用
“外脑”推动人大监
督提质增效，增强科
学性、提高权威性。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工作方式方
法的一个创新之举。

25 日上午，全
国人大常委会召开水
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正式启动水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当日下
午，执法检查组成员
就与来自中国工程院
的 6 位院士和清华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的 2 位教授进行深
入座谈交流。

“新修订的水污
染防治法实施以来，
总体效果良好，对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有序推进起到积极
作用”“水污染防治
法配套政策措施不完
善”“水污染监管和
监测能力建设亟需加
强”……

座谈会上，专家
们从各自专业角度，
就水污染防治法实施
情况评估中发现的问
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监督‘一府一
委两院’工作，是宪
法法律赋予人大常委
会的重要职责。”全
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
责人坦言，人大常委
会、专门委员会和人
大代表中虽然有不少
专门人才，但力量和
技术支撑有限。人大
监督工作主要还是集
中在定性分析、价值判断的层面，
定量分析、数理评判很少。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介绍，
今年 1 月，中国工程院接到了全国
人大环资委来函，委托他们对水污
染防治法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评
估。评估项目召集了 20 多位院士
以及 100 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组
成评估专家组，并与全国人大环资
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多次沟通，
赴陕西、浙江等地开展调研，已收
集 31 个省份、 11 个部委的数据
和资料。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
工作中已多次开展过立法前评估和
立法后评估。“现在我们又把评估
法律实施的结果运用到执法检查
中，进一步推动立法和监督工作相
互衔接、相互促进。”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关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表示，通过借用
“外脑”，更多采用数据化、精准
化的监督方式，可以为执法检查提
供技术支撑和专业参考，也可以更
加客观、中立审视、评价法律实施
情况和各地区各部门工作，避免受
部门利益干扰，使监督更有力度、
更具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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